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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里、臺南、員山、蘇澳等 5 所分院及八德、新竹等 2 所榮家已依契約規定要求廠商檢附

具領薪資簽名資料、勞保健保退職金等繳費證明或名冊等。另埔里、玉里等分院及白河、臺南

等榮家將確實查核照服員出勤情形；屏東分院因將公務預算及醫療基金照服員履約情形及考核

紀錄，填寫於同一表格，致抽查出現非值勤列載人員，已修正並分開填報。屏東榮家係未依程

序填寫調班單，致值勤班表列載及值勤紀錄簽名之人員未符，已請該榮家落實履約管理。 

5. 新竹等 4所分院未依勞基法及契約規定落實保障勞工權益，致逾半數照服員均有

超時工作情事：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 36 條規定，勞工每 7日中至少應有 1日之休息，

作為例假。依規定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每 2 週至少應有 2 日之例假。照服員勞務委外作業規

範第 9 點規定，照服員採輪班值勤，應依勞基法相關規定，正常工時每日不得超過 8 小時，每

週不得超過 40 小時。延長工時，每日連同正常工時不得超過 12 小時，每月不得超過 46 小時。

依新竹、埔里、嘉義、灣橋等 4 所分院廠商檢送之 108 年 7 月照服員排班表、薪資表及簽到退

紀錄等驗收文件，核有 2 人分別有 5 天、10 天每日工時達 24 小時，甚至有 72 小時連續工作情

形，及有 67 人、44 人、68 人及 28 人，當月正常工時加計延長工時超過 214 小時（21 日×8 小

時＋46 小時）者，最高工時甚且逾規定時數之 2 倍（456 小時）。又有 9 人連續工作逾 14 日未

有例假，甚至有 1 人整月均無休息日，核與勞基法及契約規定未符，經函請退輔會檢討妥處。

據復：新竹等 4 所分院已依契約規定罰款，並請廠商確實遵守勞基法相關規定，另要求廠商積

極招募及培訓照服員，以持續補充照服人力，俾改善超時工作情形。 

（三） 政府為照顧軍職人員退伍後生活，建立退除給與制度，國防部於服

役條例修正公布後，規定軍職退伍就（再）任公職者須停止辦理優惠存款，惟對

於支領退伍金就（再）任公職者，仍未依規定停止辦理優惠存款，致增加國庫支

出，且違反修正後服役條例第 46條規定，亟待檢討妥處。 

軍職人員依其服役年資得享有退伍金或退休俸等退伍除役給與（下稱退除給與），相關支

給基準及條件原規定於陸海空軍軍官服役條例及陸海空軍士官服役條例，嗣政府為配合退撫制

度改革及修正不合時宜之退除給與規定，將上開軍官及士官服役條例合併，於 84 年 8 月 11 日

制定公布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下稱服役條例），自 8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服役條例施

行前為舊制，施行後為新制）。主要變革係退除給與由退輔會編列預算支給之「恩給制」，改為

由政府與現役人員共同撥繳費用設立退撫基金支給之「儲金制」。另為配合政府年金改革，於

107 年 6 月 21 日修正公布服役條例。國防部對於退除役軍官、士官有就（再）任公職情事者，

原僅於服役條例第 32 條規定支領退休俸之軍官、士官，自就任公職之日起停發其退休俸，未

有須併同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之規定。嗣國防部於 106 年 3 月辦理服役條例修法預告，增加支領

退休俸人員就（再）任公職，須併同停止辦理優惠存款之規定。惟對於支領退伍金人員就（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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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職者，仍未有相同規定。鑑於立法院於歷次審查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作成決議，對於限制支

領「雙薪」之範圍，包含退伍金及軍保退伍給付優惠儲蓄存款利息，且支領退休俸與支領退伍

金人員就（再）任公職，均係支領政府機關之薪資，惟國防部研擬之服役條例修正草案，僅規

定支領退休俸者再任公職，須併同停止辦理優惠存款，對於支領退伍金人員尚無停止辦理之規

定，相同事項未為一致處理。又 107 年 6 月 21 日修正公布之服役條例第 46 條第 3 項規定，依

第 1 項規定辦理優惠存款者，如有第 33 條第 1 項但書或第 34 條、第 40 條及第 41 條規定應停

止或喪失領受退除給與情事者，其優惠存款應同時停止辦理，並俟停止原因消滅時恢復。本部

依上開規定查核軍職退伍轉任、就任及再任公職者，優惠存款辦理情形，發現除支領退伍金人

員外，均已停止辦理優惠存款。經統計 107 年 7 至 12 月支領退伍金人員就任或再任公職且每

月支領薪酬總額超過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者，約 5 千 1 百餘

人，支給優惠存款利息約 3 億餘元。經於 108 年 7 月 12 日陳報監察院供行使職權參考，案經

監察院於 109 年 4 月 23 日提出糾正略以：國防部於軍人年金改革後，作成支領退伍金人員縱

有就（再）任等情事，仍不須停止渠等優惠存款待遇之函釋，核有違失。國防部於 109 年 5 月

19 日以國資人力字第 1090106784 號函明文規定，支領退伍金人員就（再）任公職者，自同年

6 月 1 日起停止辦理優惠存款。 

（四） 退輔會依法管理退除役官兵無人繼承遺產，並建置管理系統以提升

管理效率，惟仍有處理經年未能解繳國庫或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或財團法人榮

民榮眷基金會等情事，均待檢討改善。 

退輔會依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等規

定，管理退除役官兵無人繼承遺產，並為提升管理效率建置「善後服務暨遺產管理系統」（下

稱遺產管理系統）以一人一案登載建檔，涵括善後服務、遺產管理、遺產繼承及遺產收支等項。

截至 108 年 8 月底止，退輔會所屬榮民服務處（下稱榮服處）及榮家管理待處理榮民遺產，計

有 4,080 位榮民之遺款 23 億 8,705 萬餘元、動產（如貨幣、股票、貴金屬及其他等）及不動

產 1,611 筆。經查無人繼承之遺款、動產加計遺款、不動產加計動產及遺款等管理情形，核有

下列事項： 

1. 部分榮服處及榮家未能積極清理退除役官兵無人繼承遺產處理後之賸餘，致有

逾億元遺款管理經年，未移交國庫情事：依退除役官兵死亡無人繼承遺產管理辦法第7條規定，

遺產管理人於公示催告所定期限或應為繼承表示之期限屆滿，無人繼承之遺產，於清償債權、

交付遺贈物並扣除善後支出之費用後，如有賸餘，應移交國庫。經依退輔會遺產管理系統108

年8月底止登載資料分析，計有16所榮服處及14所榮家管理之357位退除役官兵無人繼承，屬賸


